
杨房金发 匚⒛⒛■2号

杨凌示范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关于印发 《杨凌示范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

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操作办法 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缴存单位、缴存人 :

现将《杨凌示范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操作

办法 (试行 )》 印发你们,请遵照执行。

管理中心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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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示范区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

贷款操作办法 (试行 )

为了进一步规范个人住房商业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(以 下

简称
“
商转公”)工作,依据 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和 《杨凌

示范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,经示范

区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研究同意,制定本操作办法。

一、 “
商转公

”
贷款的申请条件

(一 )符合杨凌示范区住房公积金贷款现行规定;

(二 )个人已于杨凌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立住房公积金账

户,且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1年 以上。

(三 )信用良好,有偿还贷款本·息的能力。

(四 )在杨凌示范区内购买自住住房,具有个人住房商业贷

款借款合同,及其它相关资料或证明。

(五 )个人住房商业贷款尚未结清,且处于正常还款状态。

(六 )个人住房商业贷款所购住房仅为原贷款银行设定抵押

登记且未设定其他抵押事项。

(七 )住房公积金贷款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二、 “
商转公

”
贷款的申请资料

(一 )借款人及其配偶身份证件、婚姻状况证明、户籍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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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借款人及其配偶个人信用报告。

(三 )原 《购房合同》 (或产权证明 )、 商贷 《借款合同》、

原商贷结清证明。

(四 )增加共同还款人的,提供共同还款人身份证、共同还

款承诺书。

(五 )其它相关资料。

三、 “
商转公

”
贷款的额度、期限和利率

“
商转公”

贷款的额度、期限和利率均按照 《杨凌示范区住

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相关条款执行,具体如下:

(一 )贷款额度:不超过原商业住房贷款剩余借款额 (取整

万元 );单缴存职工最多可贷 GO万元,双缴存职工最多可贷 sO

万元。

(二 )贷款期限:借款人实际年龄加贷款期限不大于法定退

休年龄延后 5年 ,最长不超过 3O年。

(三 )贷款利率:按借款起息日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公

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执行。

四、 “
商转公

”
贷款的办理程序

(一 )受理及审批:符合政策的, “商转公”
贷款申请人填

写 《杨凌示范区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审批表》《杨凌示范区

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批表》并提供所需资料;公积金中心

根据借款人提供的贷款资料,及所购住房情况,以及借款人住房

商业贷款、个人信用、还款能力、贷款额度和期限等情况进行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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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。

(二 )合同签订:审批通过后,由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组织

借款人、银行等面谈及签订 《借款合同》。

(三 )抵押登记:持 已解除抵押的原抵押不动产登记证明和

其他相关材料,在不动产登记部门办理抵押登记。

(四 )贷款发放:不动产抵押登记 (抵押权)完成并核实无

误后,由公积金中心委托银行将转公积金贷款资金转账划至借款

人个人银行一类储蓄账户。

五、 “
商转公∵业务启动和停止条件

“
商转公”业务启动或停止必须依据公积金存贷比现状,按合

理利用资金,确保资金流动性安全原则,充分研判房地产市场潜

在房贷需求,适时根据资金情况动态调整。

六、其他

(一 )本办法由杨凌示范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解释。

(二 )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其他未尽事宜按照 《杨凌

示范区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》及上级有关规定执

行。

杨凌示范区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     ⒛⒛ 年 4月 24日 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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